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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医保发〔2021〕45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

检测价格的通知 
 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，有关医

疗机构： 

为更加有效应对疫情形势变化,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核酸检测工作,减轻群众负担,根据省医疗保障局、省卫生健康

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和费用的通

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1〕49 号）规定,决定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

病毒核酸检测价格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，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、第三

方检测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价格为检测费和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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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实际采购核酸检测试剂价格之和,最高不得超过 40 元/

次。检测费的最高价格下调为 30 元/次,项目内涵和除外内容不

变;核酸检测试剂按医疗机构实际采购价格,继续执行零差率政

策。医保支付标准相应调整。 

二、根据疫情需要,按照卫生健康部门技术要求和标准进行

混合核酸检测的,5个样本混检检测和10个样本混检检测价格均

为每人次 10 元,不得另外收取检测试剂等其他费用。 

三、属于“应检尽检”的,按规定采用多人混检;属于“愿检

尽检”且检测机构单日检测人数较多的,鼓励应用多人混检,也可

按单人单检方式检测并计费。对入境人员、密切接触者、密接的

密接等高风险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严格落实单人单检。 

四、各级医疗机构要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管理，

及时调整收费标准，更新收费窗口（包括核酸检测单独收费窗口）

和自助终端的价格公示；设置专门的区域和窗口,为单纯进行核

酸检测采样的提供采样服务,不得收取挂号费、门诊诊察费(一般

诊疗费);要优化内部管理流程,采取电子化、信息化的方式,为群

众提供核酸检测结果推送服务。 

五、各级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新型冠

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执行情况的监测,发现问题及时按规定

处理并报告。医疗保障部门要将“服务按多人混检进行、收费套

用单人单检价格”等情况列入常态化检查事项。卫生健康部门要

加强核酸检测质量监管,确保检测结果准确、可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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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,疫情结束后自行废

止。原有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 

烟台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5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， 

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


